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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开放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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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授予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规”的权力。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基本属性直接关系到建设什么样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体系这

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价值取向及立法目的决定了“开放”是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规的基本属性，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必须始终紧扣其“开放”的基本属性：即在宏观层面上，海南自贸

港法规坚持法律移植与本土化改造相结合的立法思路；在中观层面上坚持立法原则的开放，即坚持立法原则的普

遍性借鉴与本土化变通并举；在微观层面上坚持规范创制的开放，即在进行规范创制时坚持借鉴国际化经验并对

其作出契合海南自贸港现实的适应性调整。

［关键词］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开放属性；法律移植；本土化改造

［中图分类号］D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3）01-0048-10
［DOI］10.15886/j.cnki.hnus.202211.0465

一、问题的提出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海南自贸港）是党中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伟大决策，是推动形

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次全新尝试。为了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顺利

进行，2021年 6月 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下简称《海南自贸港法》）公布并施行。《海

南自贸港法》通过授权立法的方式赋予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以下简

称海南自贸港法规）的权力、确立了一种新的地方立法权限：“海南自贸港法规立法权”①，不同于同样由海

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与经济特区法规，海南自贸港法规具有变通法律、行政法规的

权力，其立法内容还可以涉及法律绝对保留事项，具有相当大的立法变通权。因此，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在制定海南自贸港法规时必须慎之又慎。这就要求理论界开展针对海南自贸港法规基本属性的研究，

基本属性不同的法律会对行为采取不同的规范模式，最终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如，“管理法”必定对行

为采取限制和约束的态度，社会秩序就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就会相对稳定，但“管理法”若给行为人

带来过多束缚必然会限制经济社会活力，客观上并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同于“管理法”，“促进法”的具体条

文必然对发展行为采取鼓励的态度，因而有利于调动行为人敢闯敢干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开放

法”则秉持开放的价值取向，其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都明确指向深化经济社会的开放。因此，必须明确海

南自贸港法规的基本属性，为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活动确定“基调”，以期达到理想的法律效果，助力海

南自贸港的最终建成。

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基本属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理论界现有研究对海南自贸港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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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属性问题关注较少，它们大多从立法学视角切入，将研究目光集中于以下几个角度：一是海南自贸港法

规立法权的定位问题，这里包括海南自贸港法规立法权的横向定位（即海南自贸港法规立法权同经济特区

立法权和省级地方立法权的比较）及纵向定位（即央地事权的划分）；二是围绕海南自贸港法规立法权属于

授权立法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对海南自贸港的授权立法模式及其风险防控机制的研究。一言以蔽之，已有

的研究成果极少直接论及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基本属性问题，唯一直接相关的论述是《海南自贸港法规的规

范属性、基本功能与制度发展——以〈宪法〉和〈立法法〉为分析视角》一文，学者在此文中将“变通性”认定为

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基本属性[1]；另外，迟福林院长曾提出《海南自贸港法》应当为高水平开放法，自贸港的本

质是高度开放，海南自贸港的立法应当服务于将海南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中国

重要开放门户的战略目标[2],但迟院长并未明确指出开放性是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基本属性。从上述分析可

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基本属性问题关注尚少，进而并未就该问题达成统一意见。因此：

究竟何为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基本属性？在其基本属性的指导下如何开展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工作？这

些是我们在进行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活动之前所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开放属性的确立

海南岛孤悬于我国领土南端，临近东南亚、面朝南海、向北隔琼州海峡与内陆遥遥相望，是北上内陆，

南下南海，西至东南亚的交通要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海南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十分适宜作

为我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压力测试仪和试验场。

中共中央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谋划并非一夕之成算，早在 2018年 4月 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发布了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12号文件）①，首次提出要将海南岛建设成中国特

色的自由贸易港，并明确了海南肩负着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历史使命。随后，党中央、国务院又印

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②，它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开启

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时代。无论是《总体方案》提出的战略目标、原则要求还是政策制度体系，都聚焦

“开放”一词，“开放”一词在《总体方案》中出现了 45次，是当之无愧的高频词汇，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开放”

将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的主旋律。

通过对 12号文件及《总体方案》的梳理可以发现，党中央、国务院在谋划建设海南自贸港之初就将“深

化开放”作为海南自贸港的价值取向。《海南自贸港法》更是将这一价值取向落实到立法中，使其成为《海南

自贸港法》的立法价值取向，并在第 1条中明确了《海南自贸港法》的立法目的是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③，

《海南自贸港法》的立法目的和内容设计就是要推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由此可见，《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具有开放法的属性。与此相适应，《海南自贸港法》设立的海南自贸港

法规立法权的价值取向也应当是开放，“开放”应当成为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基本属性，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

法目的也是推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基于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开放属性，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活动应当秉持“开放”的价值取向，其立法思路及

规范设计都应当有利于实现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立法目的。弄清“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是实现海南

自贸港法规立法目的之前提。《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的全面开放④。从这一文件的表述可以看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是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应有之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实施了四十多年，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开放型经济体系，但这一体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2018年4月11日发布。

②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发〔2020〕8号，2020年6月1日。

③ 参见《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 1条：“为了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建立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 10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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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实质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无论是从供给端还是需求端来看，它都更侧重于面向发达国家的开

放；而海南自贸港法规要实现其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立法目的，就应当从现有的开放体系中挣脱出

来，坚持对发达国家开放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开放，实现贸易、投资对象的

多元化，扩大海南自贸港的影响力。

二是坚持实施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坚持实施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是针对开放的产业领域提出的。

以往的世界开放体系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发展中国家没有选择权，只能作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国际梯度转移过程中，究竟在何种产业领域或产品生产环

节上进行专业化分工，不仅取决于自身拥有什么样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还取决于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产业链价值链的全球布局，从而决定给你做什么。”[3]由此，在上一轮的改革开放之中，中

国开放领域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要想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势必要将开放的产业领域扩宽至制造业之

外。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的开放新高地，实质上是中国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点地，在建设海南自

贸港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制造业领域开放，又要严格按照 12号文件和《海南自贸港法》之部署，重点发展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产业，实现更宽领域的开放。

三是坚持实施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如果说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分别指向开放的“朋友

圈”和产业领域的扩展，那么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则是涉及开放规则的升级，集中于对开放制度的深化即

制度型的开放。二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以关税壁垒不断削减为表现的

贸易自由化制度和以生产要素自由跨境流动为表现的投资自由化制度，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生产要

素成本已经不再是阻挡全球经贸交往的主要因素，由于各国家、地区相关经贸规则不兼容带来的制度成本

的上升成为阻碍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主要因素，故而，以往侧重于边境开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

不足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新要求，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拘泥于通过边境开放来推

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更要通过推动边境内开放即制度型开放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中国

开放的新高地，海南也意识到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性，《中共海南省委关于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决定》指出：海南自贸港要体现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就要顺应国

际先进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①。由此，制度型的开放是自贸港法规开放属性

的应有之义，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制定应当在其“开放”属性的指导下，为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制

度供给。

综上所述，开放是海南自由贸易法规的基本属性，更为重要的是，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开放属性并不是

旧格局的开放，其目标是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具体而言包

括开放对象的扩大、开放产业领域的扩展和开放层次的深化。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开放属性对其创制至少

提出了以下几方面要求：

首先，海南自贸港法规应当有利于扩大海南自贸港的“朋友圈”，实现贸易、投资对象的多元化。

其次，海南自贸港法规应当有助于扩展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开放领域，并着力将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成为海南自贸港的主导产业。

最后，海南自贸港法规应当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制度供给，助力海南自贸港

实现由实体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的转折，这是海南自贸港法规开放属性得以展现的关键环节，也是建立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一招。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开放属性的运用策略

海南自贸港法规“开放”这一基本属性的确立为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工作定了调，围绕这一基本属

性展开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工作才不至与其立法目的背道而驰，才能最终实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目标

及其历史使命。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开放属性决定了行使海南自贸港法规立法权时要做到三点：一是在宏

① 参见《中共海南省委关于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决定》，2019年 11月 30日中国共产党海

南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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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面上坚持立法思路的开放，即坚持法律移植及本土化转化并重的立法思路；二是在中观层面上坚持立

法原则的开放，即坚持立法原则的普遍性借鉴与本土化变通并举；三是微观层面上坚持规范创制的开放，

即在进行规范创制时，坚持借鉴国际化经验并对其作出适应海南自贸港现实状况的调整。在宏观、中观、

微观三个维度三措并举，制定出有利于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的海南自贸港法规，最终实

现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立法目的。

（一）宏观层面：坚持法律移植及本土化改造并重的立法思路

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开放属性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坚持法律移植及本土化改造并重的立法思路。这是

基于法律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作出的立法选择。

第一，法律的普遍性是法律移植的根本原因。国内许多学者对法律移植持肯定态度，如张文显教授认

为法律移植的必要性有四：一是社会发展和法律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必须进行法律移植；二是市场经济

的客观规律和根本特征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三是法律移植是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四是法律移植是

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4]。公丕祥教授则从人类文化交流的角度肯定了法律移植的作用，认为法律移植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律的国际化进程[5]。国外也有学者看到了法律移植的作用，如法国法学家勒内·罗迪埃

提出：“各种法律制度可以表明，法律形式从表面上看是不相同的，但其中却蕴藏着一种法律制度的真实的

共同体。”[6]从上述论断来看，肯定法律移植的学者们认为：“人类文明虽然处于不同时空条件之下而创造和

累积而成，但由于不同民族的人们会遇到共同性的问题，特别是市场机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机制之后决

定了一国建构本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过程中尽可能吸收和采纳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的必要

性。”[7]总而言之，法律的普遍性是法律移植的根本原因，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规律。具体到海南自贸港法规

的立法活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与其他知名自贸港的建设是具备共通性的，海南自贸港建设与其他国

家、地区的自贸港建设会面临一些共同性问题，如：如何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

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在面临这些共同性问题时，海南自贸港法规必须汲取世界知名自由贸易港的相关立

法经验，进行大量的法律移植活动。

第二，法律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本土化的必要性。如果说法律的普遍性为法律移植提供了可能，那么

法律的本土化就是为移植的法律提供在特定的语境下存在的基础。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为某一国人民而

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8]孟德斯鸠的话揭示了法律的特殊性，即单纯进行移植就能完美融入另一个语境的

法律是罕见的，法律移植常常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因而，立法者在行使海南自贸港法规立法权的过

程中不能只关注法律的普遍性而忽略其特殊性。海南自贸港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自由贸易港，海南建设

自贸港的自然和人文条件都有着不同于其他自由贸易港或自由贸易区的特殊性，因此，在进行海南自贸港

法规的立法工作时，除了大量引进法律规则与制度之外，还要结合我国和海南自贸港的现实情况对引进的

立法原则及具体制度进行本土化的变通和适应性调整。

（二）中观层面：立法原则的普遍性借鉴与本土化变通

立法原则是立法工作的起始点。“立法原则实际上就是立法中的法理，是立法主体据以进行立法活动

的重要准绳，是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重要体现，是国家立法意识和立法制度的重要反映。”[9]229有

鉴于此，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活动必须遵循依法立法、科学立法、互利共赢三个立法原则。

1.依法立法：坚持遵循国内法与引进国际经贸规则并行

依法立法原则是立法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原则。立法者所进行的所有工作都应当被纳入法治轨道。“只

有立法者自身服从法治的条件下，立法才能托付给立法者。”[10]在传统的定义中，一般认为依法立法原则的

内涵有三：立法权的来源及行使有法可依；规范立法制度和立法活动充分反映人民意愿、保障民众权利；违

反依法立法原则的立法行动和行为都要依法受到法律追究[9]230。但是，笔者认为，基于海南自贸港法规的

“开放”属性，对于依法立法原则可以作出更为广义的理解，将“法”理解为包括国内法与国际先进经贸规则

在内的广义上的“法”。即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创立不仅需要遵循国内法的规定还需要引进、吸收先进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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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贸规则，以期实现对接国际先进经贸规则的目标。据此，依法立法原则对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活动

提出了以下几项基本要求：

第一，遵循国内法立法的一般规律。首先，海南自贸港法规立法需依据宪法立法，立法权的行使和立法

程序的运行要遵循宪法，以此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得以落实。其次，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创立不得违背

法律体系的规律，应当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出于便利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考虑，《海南自贸港法》给予了海南自

贸港法规对中央立法进行广泛变通的权力，但同时也带来了破坏国家法制统一的隐患；因而，立法者应当从

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提高立法质量。最后，海南自贸港法

规的诞生需要依据法定立法权限、程序进行，立法机关要在法律权限内、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立法活动。

第二，引进先进国际经贸规则。要实现《海南自贸港法》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立法目的，就不能单

纯地将海南自贸港法规视为国内法，而应当将其看作国际法框架下的国内法创造。正如学者指出的：“虽

然自由贸易港制度源于一国内部的法律创造，但在相应的法律设计过程中，为了保障具体规则能够满足本

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切实需求，提升国际吸引力，制度设计者必然会重点考量、借鉴和引用国际通行规则

和国际先进制度，国际化的法律创新是自由贸易港制度构建的核心。”[11]故，立法者在行使海南自贸港法规

立法权时，要树立国际合规意识，引进、借鉴、吸收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提升自贸港法规的“国际合规性”。

2.科学立法：遵循自贸港立法的普遍经验与切合海南自贸港的本土特色并重

科学立法的内涵及立法的科学性标准在理论界虽尚存争议，但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立法活动需要在尊

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普遍承认规律性应当成为科学立法的主要内涵之一①。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

“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12]进一步认可了科学立法应当具备规律性内涵。

科学立法原则的规律性内涵决定了在进行立法之前必须考察特定立法事项背后存在的客观规律，在

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立法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立法。就海南自贸港法规而言，要切合科学立法原则

的规律性内涵就要考察自贸港立法背后的客观规律，笔者认为，海南自贸港法规需要遵循的规律包括世界

自由贸易港立法的普遍性规律及海南自贸港立法的本土化规律。

第一，海南自贸港法规应当符合世界自贸港立法的普遍经验。海南并非自贸港建设的先驱，在此之

前，新加坡、迪拜、中国香港等地都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由贸易港，作为自贸港立法的先行者，它们的经验值

得借鉴。纵观世界知名自贸港的既往立法，不难发现，自由最大化是它们获得成功的共通经验，这对海南

自贸港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自由贸易港的核心要素在于“自由”，“自由”的现实表现是自贸港贸

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的高度自由便利，这需要通过自贸港法规以法律形式保证市

场发挥主要作用，摈弃父爱主义，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自由竞争的限制。

第二，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内容应当体现海南自贸港的本土特色。自贸港建设的普遍经验固然要

遵循，但是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也有其特殊之处，在行使海南自贸港法规立法权时要将海南自贸港的本土特

色纳入考量之中。党中央选择海南作为自贸港的建设之地、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之地，是因为海南有其独

特的区位优势及地域特色。海南自贸港法规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必须紧紧围绕国家赋予海南“四区一中心”

的战略定位来谋篇布局，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的区位优势，并通过海南自贸港法规以立法形式将制度创新

的成果固定下来，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创造开放的制度环境。

3.互利共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立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

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3]海南自贸港并非海南地方的“试验

田”，它是中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平台，也是世界最高开放水平的生动示例。建设海南自贸港

并非仅仅关乎海南一域的发展繁荣，其影响力也不应当仅限于中国，海南自贸港发展将为世界提供新机

遇，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成果将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因此，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不应该将目光拘泥于一家

① 多位学者认可尊重客观规律是科学立法的重要内涵。参见刘松山 .科学立法的八个标准［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5（05）：80-89；
崔英楠 .从立法科学化到科学立法［J］.新视野，2010（02）：61-63；冯玉军，王柏荣 .科学立法的科学性标准探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4，28（01）：92-98；裴洪辉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立法原则的法理基础［J］.政治与法律，2018（10）：57-7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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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之得失，立法者要在互利共赢原则的指导下，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行使海南自贸港法规立法权，

平等地为各国商事主体提供发展机遇。

（三）微观层面：规范创制的国际化经验与适应性调整

正如前文所言，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开放属性”意味着要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目标是实现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海南自贸港法规要体现其“开放属性”就必须做到规范内容有利于海

南自贸港的开放对象的增多，有利于海南自贸港开放的产业领域的扩宽，有利于海南自贸港推进边境内开

放、实现制度型开放。实现上述三个有利于就要求海南自贸港法规在创立时必须要借鉴、引进国际先进经

贸规则和世界知名自贸港建设的成功经验。然而，他山之石纵然可以攻玉，但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基础、战

略定位、建设目标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立法者在借鉴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的全面开放的同时，还要基于海南自贸港自身的现实状况考虑对引进的经贸规则进行本土化的调整。

1.贸易规则创制的国际经验与海南自贸港法规的适应性调整

第一，降低贸易自由化门槛，实现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

首先，“零关税”是海南自贸港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抓手及起点。《总体方案》指出：“对货物贸易，实行以

‘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①为了实现货物贸易的自由化，高水平的经贸协定都采取

了大幅削减关税的做法。如针对货物贸易的关税问题，RCEP与CPTPP都采取了“零关税+负面清单”的模

式，承诺在一定年限内实现绝大部分商品零关税，只是CPTPP的免税规模更大，但二者的免税规模都达到

了 90％以上②。除了上述高标准的国际经贸协定，世界上许多知名自由贸易港也采取“零关税+负面清单”

的模式促进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如香港就规定除少数特定商品外，对其余货物均实行零关税政策[14]；

新加坡也采取类似做法，除特定的进出口商品外，其余商品一律免征关税[14]。

由此可知，“零关税+负面清单”的关税安排有利于降低货物贸易自由化的门槛，实现更大范围的全面

开放已经成为一条成熟的国际经验，海南自贸港法规在进行货物贸易规范内容立法时应当加以借鉴。事

实上，《海南自贸港法》的确引进了这条先进的国际经验，但是鉴于海南自贸港现有的发展水平和战略定

位，选择了以渐进式的方式实现“零关税”的目标，规定在自贸港封关运作前对部分商品实行免征关税；封

关后则按照普遍的先进的国际规则实行“零关税+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③。《海南自贸港法》对海南自贸港

的关税制度作出了大框架的安排，并指明了最终应当实现的“零关税”目标。海南自贸港法规应当在《海南

自贸港法》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在实现“零关税”目标的指引下，结合国家税制改革方向，建立更为具体的、

符合需要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税制体系。

另外，不同于货物贸易规则，降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门槛、实现更大范围开放的关键在于服务贸易对

外开放模式的选择。常规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模式包括正面清单模式与负面清单模式两种模式，其中，相

较于正面清单，采取负面清单模式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未来发展方向。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模式的选

择上，高水平的经贸协定大都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如CPTPP协议成员国全部采用负面清单模式，而RCEP
协议则受制于各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采取了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结合的模式，部分成员国采取正

面清单模式、部分采取负面清单模式④；世界其他知名自由贸易港，如香港、迪拜以及新加坡都采取了负面

清单模式来降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门槛。

立法确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对外开放模式有利于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是国际服务贸易

立法的先进经验，海南自贸港法规吸收了这一普遍经验。在《海南自贸港法》中就明确了要制定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来对跨境服务贸易进行管理⑤。《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一步规定要落实海南

①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发〔2020〕8号，2020年6月1日。

② RCEP最终实现零关税的货物税目比例为90%左右，而CPTPP的比例则将高达95%以上。

③ 参见《海南自贸港法》第28条、第29条。

④ 由于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RCEP成员国中，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7个国家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

中国、泰国、越南、缅甸、老挝、新西兰、柬埔寨、菲律宾则采用正面清单模式，并承诺将在协定生效后 6年内转为负面清单模式（其中柬埔

寨、老挝和缅甸承诺15年后转为负面清单模式）。

⑤ 参见《海南自贸港法》第 17条第 1款：“海南自由贸易港对跨境服务贸易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并实施相配套的资金支付和转移制度。

对清单之外的跨境服务贸易，按照内外一致的原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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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清单外事项按照境内外一致原则实施管理①。《海南自由贸

易港公平竞争条例》规定海南自贸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境内外服务提供者依法平等参与

市场竞争②。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模式有利于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有利于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和市场环境，让更多跨境服务贸易提供者参与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中来，最终实现更大范围的开放。

第二，破除贸易便利化壁垒，达成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首先，破除货物贸易便利化壁垒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高效的海关报关、通关体系。总览国际先进经贸

规则，基本都对海关管理流程作出了细致的规定。如CPTPP协定规定：“货物采用或设立快速海关程序，同

时保持适当海关监管和选择。”③RCEP协议则规定：“海关应当以简化海关程序便利贸易为目的，审查其海

关程序。”④除了高水平的经贸协定外，世界其他知名自由港建设海关报关、通关体系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参

考。中国香港就拥有十分简便的进出口报关手续。“除豁免报关的商品外，承运人只需于货物输入或输出

后 14日内向海关详细呈报进口或出口商品的所有付运资料和进/出口报关单。”[15]以新加坡港为例，作为全

球第二大集装箱港，新加坡港的海关报关业务十分繁忙，但是新加坡港有着高效的通关服务。新加坡自由

贸易区政策规定：除了药品等需要出具许可证的商品，进出口货物在入关时只需填写和核验相关单证即

可。此外，新加坡港国内和国际信息共享的全面信息化管理，使得调度和通关时间被控制在数十秒乃至十

秒内，大大提升了报关效率[14]。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高效的海关报关、通关体系是破除货物贸易便利化壁垒的核心环节。海南自贸港

的建设也吸收、借鉴了这一经验，并作出了符合本土特色的适应性调整。《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第 8条明确自贸港落实通关便利化政策，精简通关证件简化通关手续，这与自贸港建设的普遍经验十分

吻合；除此之外，海南自贸港法规基于自身特色，创造性地提出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大大提升了通关

效率。可以说海南自贸港的通关便利制度安排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笔者认为，在有关通关程序的立

法中，海南自贸港法规可以进一步作出细化规定，如提出加强海关的信息化管理，进一步提升通关效率。

另外，破除服务贸易便利化壁垒的关键在于“准营”即边境内的规则安排。不同于规制对象主要是边

境措施的货物贸易规则，服务贸易规制对象主要是边境内措施，主要内涵包括国民待遇及透明度。国民待

遇是指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不低于本国同类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国民待遇的根本要求就是保证境内外的

服务提供者得到同等待遇、一视同仁，这也意味着监管一致性需要得到保证。而透明度则是指无论企业的

资本性质如何，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只要是出于市场经济活动的需要，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法制、政策、

制度和规则应当全部公开透明。国民待遇及透明度是服务贸易规则的重要内容，在世界主要的双边和区

域贸易协定中都有所涉及，如RCEP和CPTPP协定中有关服务贸易的章节都有关于国民待遇⑤及透明度的

规定⑥，此外，CPTPP协定也在第25章中对监管一致性作出了专章规定，但是RCEP协定对此并无规定。

当前高水平的国际经贸协定都将国民待遇及透明度作为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的重要内容，可见其重

要性。海南自贸港的立法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早在《总体方案》中就明确了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

遇……在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国内

规制⑦。这是一个较为粗略的规定，截至目前，后续推出的海南自贸港法规中并未对上述规定加以细化，笔

者认为，海南自贸港法规应加快服务贸易实行的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与国际化标准、技术标准的对接，并

对信息的透明程度等作出符合国际标准的规定，以消除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减少标准的区域化差异，提升

透明度。

① 参见《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 7条第 2款：“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对清单外事项按照境内外一致原则实施管理，并推进扩大跨境服务贸易对外开放领域。”

② 参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条例》第15条第2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境

内外服务提供者依法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③ 参见CPTPP协议第5.7条第1款。

④ 参见RCEP协议第四章第7条。

⑤ 参见RCEP协议第八章第3条及CPTPP协议第10.3条第1款。

⑥ 参见RCEP协议第八章第10条及CPTPP协议第10.11条。

⑦ 参见《总体方案》二、制度设计（一）贸易自由便利2.推进服务贸易自由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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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边境内的制度安排之外，实施与跨境服务贸易配套的资金支付与转移制度也是消除服务贸易壁

垒的重要内容。例如中国香港就实行完全自由的汇兑制度。香港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高度开放，外汇、

黄金和钻石在香港自由进出，各种货币在香港自由交易和交换。此外，新加坡也拥有十分自由的金融环

境，所有支付形式或资金转移不受外汇监管手续和审批的约束。

通过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验不难得知自由的货币兑换及资金流通对于跨境服务贸易的便利化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海南自贸港法》明确了海南自贸港实现金融业开放的目标，规定海南自贸港要建立适应

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制度，但也明确指出实现海南自贸港与境外资金

的自由便利流动并非一日之功、必须循序渐进①。海南自贸港法规目前尚未对如何实施与跨境服务贸易配

套的资金支付与转移制度作出进一步规定。笔者认为，海南自贸港法规应当积极探索更加灵活的金融政

策体系、监管模式、管理体制，但是基于海南自贸港目前抗击金融风险的能力考虑，不宜照搬中国香港、新

加坡完全开放的金融规则，这种制度探索只能在坚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进行。

2.投资规则创制的国际经验与海南自贸港法规的适应性调整

第一，降低投资自由化门槛，实现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

市场准入限制和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是阻碍投资自由化实现的门槛。在市场准入制度方面，不同的自

贸港采取不同的做法，如中国香港地区就实施了完全自由的市场准入政策，对港内外投资者一视同仁。外

商投资准入方面，高水平的经贸协定如RCEP、CPTPP、CETA都采用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自由化

模式。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是指除了负面清单中列出的禁止外国投资的部门外，给予投资

者在设立、取得、经营、出售或其他处置方面全过程的国民待遇。新加坡、迪拜等地都对外商投资准入都采

取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自由化模式。

由此可见，只有降低市场准入和外商投资准入门槛才是扩大投资主体范围、实施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

的“康庄大道”。海南自贸港要提高开放水平，就要吸取这一国际经验并将其应用在海南自贸港法规中。

《海南自贸港法》规定海南自贸港实行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对外商投资则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②；《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一步明确要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海南自由贸易港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清单管理制度，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推行市场准入承诺

即入制，提升市场主体准入准营便利度③。为了落实《海南自贸港法》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的制度安排，国务院发改委和商务部制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0年版)》、海南省政府则制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管理规定》，从上述制度安排

来看，我国投资市场准入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待遇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市场承诺即入制的制

度设计充分展现了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优越性。但是海南自贸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定水平尚不理

想。虽然相较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
版)》在采矿业等领域没有关于外资投资准入的禁止性规定、在教育等领域外商投资的限制也相对较少，但

其版本陈旧，未能及时更新，不能充分显示出海南自贸港的特殊性和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优越性。因此，国

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尽快会同海南省制定新的特别适用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减少

海南自贸港对外商投资准入之限制。

第二，破除投资便利化壁垒，达成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如果说投资自由化条款破除了国际投资中的市场准入门槛等硬壁垒，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条款则是为

了破除国际投资中的软壁垒，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所设置。国际先进经贸规则中投资促进

与便利条款主要包括营造必要的投资环境、简化投资申请及审批程序、促进投资信息的传播、为投资者提

① 参见《海南自贸港法》第50条：“海南自由贸易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率先落实金融业开放政策”；第51条：“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立适应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制度，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逐步推进非金融企业外债项

下完全可兑换，推动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

② 参见《海南自贸港法》第18条、第19条、第20条。

③ 参见《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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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高效的公共服务①。简化投资申请及审批程序是投资促进及便利化的核心环节。传统的做法往往是通

过简化投资设立的申请和审批程序来实现投资便利化。如新加坡和迪拜自贸区的企业注册全部手续只需

跑一次，对企业注册资本要求较为宽松；中国香港企业注册手续可全部在线上进行办理，甚至对企业注册

资本金没有限制[16]。

由此可见，要破除投资便利化壁垒，实现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就必须简化投资申请及审批程序。故而

《总体方案》规定建立以电子证照为主的设立便利②。《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在《总体方案》的

基础上做出了细化规定，明确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高标准建设国际投资“单一窗口”，为投资设立提供全流

程服务③。在借鉴贸易便利化国际经验的同时，海南自贸港依据自身建设现状，将简化投资申请及审批程

序扩展到了经营、注销等全部环节。使得程序优化遍及投资领域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激发投资主体活

力破除投资便利化壁垒，达成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3.加强自贸港法规重点领域立法，实现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

正如前文所述，所谓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是指开放的产业领域的扩宽。纵观世界知名自贸港的建设

经验，自贸港依据自身建设基础及战略定位扩宽、升级开放的产业领域是成功建设自贸港的一条有效路

径。以中国香港地区为例，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宣布香港为自由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香港已经

从一个单一的转口贸易港发展成为综合性、多样化的自由贸易港[14]。在香港自由港开放产业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通过立法设立了自由的贸易、企业、人口流动和金融制度，解除了香港发

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限制，为香港建成综合性自贸港铺平了道路。

国际知名自由贸易港的实践经验显示：要实现自贸港开放产业领域的扩宽与升级，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

争中获得优势，就必须先解除束缚产业领域发展的缰绳。具体到海南自贸港，中央12号文件指出：“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

《海南自贸港法》指出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是海南自贸港的重点发展

产业④。可见，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发展的产业，而

它们的发展状况都与人员往来和资金流动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成正比，因此，海南自

贸港法规应当加强促进人员往来、资金流通自由便利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立法。截至目前，海南自贸港已

经出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安居房建设和管理若干规定》《海南自由贸

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科技开放创新若干规定》等海南自贸港法规，建立了一套既与国际

接轨又体现中国特色，符合海南定位的人才的引进、认定、使用、出入境、停居留和待遇保障机制以及知识产

权保护机制。在后续的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活动中，要继续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促使海南自贸港开放的产

业领域不断扩宽、升级，实现更宽领域的开放。

四、结 语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决定了海南自贸港法规是开放法，开放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规的基本属性。在开放属性的指导下，从宏观层面立法思路的开放、中观层面立法原则的开放、微观

层面具体规范内容的开放三个维度展开海南自贸港法规的立法活动，使得海南自贸港法规做到有利于海

南自贸港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最终实现确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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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ttribute of Opening-Up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TONG Guang-zheng, ZHAO Shi-min
(Law School,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fers on the Hainan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the power to formulate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regulations

(HFTP regulation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basic attribute of HFTP

regulations,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FTP legal system.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legislative purpose of HFTP determines that "opening-up" is the basic attribute of HFTP regulations, and their

formulation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basic "opening-up" demand. At the macro level, HFTP regulations should

adhere to the legislative thought that combines the legal transplantation and its localization. At the meso-level,

the opening-up of legislative principles should be followed, namely the simultaneous undertaking of the general

reference to legislative principles and their localized flexibilities. At the micro level, the opening-up of creation

of legislative norms should be kept, draw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making adaptable amendments

that match the actual needs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in the creation of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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